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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梅雁吉祥”）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晚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第一大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

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核查结果公告》等公告。2019年 4月 29日，公司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梅雁吉祥股东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减持

股份事项的工作函》（上证公函【2019】0550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工

作函》全文内容如下： 

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相关方：  

2019 年 4 月 29 日晚间，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梅雁

吉祥）公告称，烟台中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睿公司）及其一致行

动人已减持其所持梅雁吉祥 5%股份，减持后尚持有 0.53%股权，不再为梅雁吉

祥第一大股东。  

经核实，中睿公司此前已行使股东权利，向梅雁吉祥股东大会提名多名董事

候选人，并公开征集投票权。中睿公司于前述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后、召开日前，

大额减持所持股份，严重违反诚信及有关信息披露规定，损害投资者利益。现根

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的规定，对中睿公司和相关方要求如下。  

一、中睿公司应核实并说明，前述减持行为的减持时点、减持过程、决策程

序和相关责任人员。中睿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敬忠应明确说明，在作出相关减持决

策时，是否考虑前期已行使股东权利的事实，是否考虑减持行为对股票交易秩序

及中小股东利益可能造成的重大影响。  

二、中睿公司前期发布的谋求控制权相关信息，与其此后股票减持行为的意



图严重背离，可能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重大误导，相关减持信息属于可能影响上

市公司股票交易的重大敏感信息，减持过程中上市公司股价出现连续大幅下跌。

中睿公司应当说明未如实披露其真实减持意图和实际减持行为的原因，并查明相

关责任人。  

三、中睿公司应当核实并说明，在本次减持前及减持过程中，是否与上市公

司及其董监高、或本次控制权争夺的另一方广东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东能润）有过沟通联络，是否与其就减持事项及控制权争夺事项存在潜在的

协议或安排。上市公司以及广东能润应当就此提供专项说明，说明是否知悉中睿

公司有关减持事项及减持过程，是否与中睿公司就前述事项存在协议或安排。  

四、中睿公司应当尽快提供前期发布相关信息、后期减持决策及实施过程中

的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供本所进行交易核查。  

中睿公司以及相关方应当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核实有关事项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向投资者作出充分的解释说明。对中睿公司本次信息披露及减

持的违规行为，我部将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予以严肃查处，并提请证监会核查。

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对中睿公司的行为予以认真核实，积极采取措施，维护上市

公司以及全体股东利益。广东能润应当依法依规行使股东权利，不得出现损害上

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中睿公司在收到本工作函后应当立即通过上市

公司对外披露，并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前，就上述事项书面回复我部，同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以上为《工作函》具体内容。公司将尽快对《工作函》所述相关情况与相关

股东核实后向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回复，并及时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